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梅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bookmark: _GoBack]——对2024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的解读
 9月25日，受市政府委托，市审计局党组书记、局长丘加悦向市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作了《梅州市人民政府关于2024年度市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一年来，市审计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工作和审计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和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要求，立足经济监督定位,聚焦主责主业，深入开展研究型审计，积极服务保障苏区融湾建设、“百千万工程”等重点工作，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梅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总体上看，审计机关坚持从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高度思考和谋划审计工作，强化专司经济监督的职责职能，不断提高审计监督质效，反映在今年审计工作报告中，主要体现为以下6个方面：
一、坚持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围绕重点领域高质量发展加强审计。一年来，牢牢把握审计机关的政治属性和审计工作的政治功能，始终坚持党的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审计监督就跟进到哪里，党的工作重点抓什么、审计就审什么。围绕中央及省委市委重大决策部署，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组织开展健康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全面推进自然资源高水平保护高效率利用情况等审计,揭示未按规定配备养老设施、养老机构安全保障措施存在隐患、项目结余资金滞留未上缴财政、未按规定完成建设任务、闲置土地的处置不彻底等问题，促进政府投资更加科学高效，推动宏观政策更加积极有为。
二、坚持深耕主责主业，围绕促进财政资金提质增效开展审计。组织开展市级预算执行和决算草案、部门预算执行、蕉岭县财政管理和收支等审计，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过紧日子要求作为必审内容,揭示非税收入征缴和管理不规范、存量资金统筹盘活力度不够、财政资金未能有效统筹，个别部门预算编制不规范、项目预算执行率低，“两重”“两新”等扩投资举措有待提升等问题，保障财政资金合法使用、提高财务管理水平，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等重大举措落实落地。
三、助力经济社会平稳运行,围绕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开展审计。发挥经济运行“探头”作用，持续加大对县级财政管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国有资产资源等重点领域的审计力度，及时揭示重大经济风险。如，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方面，反映虚列项目债券支出、违规申报专项债权；企业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反映投资项目未能实现收益、财政股权投资项目存在财政资金损失风险；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方面，反映部分单位国有资产管理不规范，存在资产损失、账实不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方面，反映部分地区耕地、森林资源保护不到位等问题。
四、助力各项惠民富民政策落到实处，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开展审计。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加强重点民生资金监督，围绕学校教育事业、就业政策、救灾资金和灾后重建资金、社保基金、殡葬管理服务等民生领域政策落实和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审计,揭示部分资金使用效率低、发放不合规，部分学校未兜住基本办学底线、办学条件较差，个别学校存在大班额现象，个别县殡葬管理所违规持有经营性公墓的股份等问题，推动各项惠民富民利民政策落实落地，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五、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围绕权力规范运行加强审计。紧扣“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的要求。重点关注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等领域，关注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行为，发挥反腐治乱“尖兵”作用。2024年进一步加大案件线索移送力度，主要涉及涉嫌违规兼职和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违规收费侵害群众利益、违规招投标破坏市场秩序以及其他方面的违法违规问题，充分发挥审计在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中的独特作用。
六、抓合力推进审计整改，坚决扛起审计整改重大政治责任。市委、市政府和市委审计委员会多次专门部署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工作，并将审计整改工作纳入市级机关绩效考核事项。市人大常委会对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校园食品安全等审计查出突出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市政府加强跟踪督促，并向市人大常委会报告了审计整改情况，不断推进审计整改落地见效。有关部门单位把整改工作纳入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集中整改内容。上一年度审计查出问题，全市各级各部门按照市委、市政府部署要求积极落实整改，截至2025年7月，已完成整改155个，整改完成率79.90%。通过整改，累计上缴财政资金0.74亿元，追收各类资金2.59亿元，账务调整3.26亿元，归还原渠道资金1.15亿元，促进资金统筹（使用）23.32亿元，清理长期挂账2亿元，其他方式整改22.69亿元。
下一步，市审计局将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督促各级各部门认真整改审计工作报告反映的问题，全面整改情况将按规定向市人大常委会作专题报告并向社会公开。


